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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体

记者 淑娅） 为深化全市精

神文明建设和文明城市建设工

作，着力营造安全、畅通、文明、

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和文明出

行、遵法出行的良好氛围，5 月

15日至 11月 30日，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联合市文明办在全市范

围开展“礼让，路畅心更畅——

文明出行，畅行菏泽”系列活动。

市交警支队牡丹区大队、

开发区大队、铁骑大队、高新区

大队等将在市区主要路口联合

查处不文明出行行为，如不合

格非机动车上路、二次过斑马

线、行人逆行、机动车不礼让等，

表扬文明礼让好市民，现场发

放牡丹主题系列纪念品。

对现场发现的不文明行为

主要是以宣传教育为主，对不文

明驾驶参与者督促抄写《菏泽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或在本人

朋友圈发布规范的交通行驶办

法并集赞，满20条即可放行。

活动期间，将陆续开展“我是

文明小交警”“畅通菏泽，校车先

行”“退役不褪色，交通志愿者”等

主题活动。

活动中，还将加大对行人、

非机动车、机动车交通不文明行

为的曝光力度。凡有行人、非机

动车驾驶人和机动车驾驶人有

不文明行为被举报或被监控记

录的，发现第一次，警告本人；发

现第二次，通知所在社区、办事

处或者单位；累计发现三次的，

由市文明办通知所在辖区文明

办，建议取消其社区、办事处或

所在企业的精神文明奖。

这些行为将被曝光

行人交通不文明行为包括

走人行横道不看信号灯，闯红

灯；过马路不走人行横道；与机

动车抢道，在车流中穿行；道路

上嬉笑打闹，并结队行走；为抄

近路践踏草坪或冒险翻越交通

隔离设施和护栏；过人行横道

时或马路时，低头看手机。

非机动车交通不文明行为

包括骑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走

机动车道、快车道，并逆向行驶；

骑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闯灯越

线、不礼让行人；酒后或醉酒后

骑电动自行车摇摇晃晃上道路

行驶；骑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在

行车道上随意占道、停车，影

响 机动车正常通行；骑自行

车、电动自行车违反法律规定

载人、载物；骑自行车、电动自行

车转弯时不减速慢行、不伸手

示意或 突然猛拐；骑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曲折竞驶、互相追

逐、并行或嬉笑打闹；骑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与行人争抢过人行

横道。

机动车交通不文明行为包

括随意变道加塞、闯红灯、开车

不礼让斑马线、驾车不系安全

带、违法停车、酒后开车、开车使

用手机、占用高速公路应急车

道、开车吃东西、车窗抛物。

当心！不文明出行将被曝光
“礼让，路畅心更畅——文明出行，畅行菏泽”活动启动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体

记者 淑娅） 5月 27日，市交

警支队召开 5月份新闻通气会，

通报了 5月份市区交通违法行

为查处情况、“五大曝光”情况，

以及近期发生的三起典型事故

案例。

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张勇

介绍，为进一步全面规范城区

道路交通秩序，为市民出行创

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市交

警支队严格按照《2020 年道路

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

方案》以及省交警总队集中整

治行动工作部署要求，全力维

护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

定。5 月份，市交警支队牡丹

区大队、开发区大队、高新区

大队共查处各类道路交通违

法行为 17343 起，其中重点交

通违法行为 2144起，饮酒驾驶

73 起，醉酒驾驶 48 起，刑事立

案 30起。

新闻通气会上通报了我市

最新一批终身禁驾名单，涉及 2
人。其中，现年 49岁的吴印垒

有着 15年驾龄，持有 B2D驾驶

证，因交通肇事逃逸构成犯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

年六个月；现年 29岁的张文彬

有着 3年驾龄，持有C1驾驶证，

因交通肇事逃逸构成犯罪，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5家高风险运输企业和 41
辆突出违法车辆昨日被交警部

门通报。截至 5 月 25 日，菏泽

金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山东

群林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

大鹤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均存在

多辆工程运输车违法闯禁区的

行为，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山东

大鹤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有 4辆

重型货车有 10 条以上违法未

处理，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菏泽

佳鑫物流运输有限公司名下一

辆仓栏式货车在高新区连续闯

三个红灯，交警部门传唤该公

司车辆驾驶员，但该驾驶员拒

绝到案。在 41 辆突出违法车

辆 中 ，包 括 鲁 RN1813、鲁

RL3780等 30辆违法未处理次

数较多的车辆，鲁 RM6777、鲁
RM116 等 11 辆存在违法闯禁

区行为的车辆。

5月份曝光的事故多发路

段分别为 220国道牡丹区胡集

镇黄屯路口处、上海路漓江路

交叉口、银川路与东方红西街

交叉口，请过往驾驶员放慢车

速，礼让通行。

最新一批终身禁驾名单公布
涉及2人；另有48人醉驾被查
5家高危运输企业和41辆突出违法车辆曝光；3处路段事故多发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淑娅

昨天召开的市交警支队

新闻通气会上，通报了近期发

生在牡丹区、市开发区、高新

区的三起典型事故案例，每一

起都教训深刻。

半挂车路口不减
速，撞上“醉驾”电动车

牡丹区交警大队大队长

沈祥峰介绍，今年 2 月 5 日 19
时 05分许，李某驾驶鲁EA***
9--鲁 EZ***重型罐式半挂

车，沿 251省道由东向西行驶

至牡丹区高庄镇防汛路交叉

路口处，与张某醉酒驾驶的、

由东向南左转弯的电动自行

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张某受

伤，双方车辆受损。张某因未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致使头

部、面部损伤严重。

经过现场勘查和调查确

定，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

是李某观察不够、操作不当、

未实行右侧通行、夜间行驶或

者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

驶未降低行驶速度，次要原因

是张某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

车、未确保安全。

无证驾驶无牌摩
托车，不戴头盔不让
行酿悲剧

市开发区交警大队大队

长张中斌介绍，4月 28日 13时

11分许，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的任某某驾驶无牌摩托三轮

车，沿沙土至新兴路由北向南

行驶至中赵庄村掉头时，与许

某某驾驶的由南向北行驶的

鲁 R9***M 小型轿车发生碰

撞，造成任某某受伤。由于没

有正确佩戴头盔，任某某头部

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后经抢救

无效死亡。

经调查，任某某未取得机

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掉头

时妨碍正常行驶的车辆通行

且未按照操作规范驾驶机动

车是事故发生的原因，应承担

此事故的主要责任；许某某驾

驶机动车采取措施不当是事

故发生的原因，应承担此事故

的次要责任。

大货车盲区太恐
怖，一电动车驾驶人
被碾压

菏泽高新区交警大队大

队长杜运天介绍，3月 29日上

午，在菏泽银田农贸城 1号门

入口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

辆从昆明路由北向南行驶至银

田农贸城 1号门右转的大货车

将与其同向直行的一辆电动车

驾驶员碾压在车轮之下，致电

动车驾驶人当场死亡。

从事故视频里可以看到，

当时电动车正好在大车车头

右侧盲区位置，而货车驾驶员

右转时并未减速观察车辆右

后方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导致

电动车驾驶人被货车前车轮

碾压过后，货车驾驶员还未感

觉到异样，直至后车轮再次碾

压后货车司机才发现异常停

车查看。

三起典型事故触目惊心


